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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政〔2017〕27号

民权县人民政府

关于取消调整一批行政职权事项和

清理规范行政审批中介服务事项的决定

各乡（镇）人民政府，各街道办事处，县人民政府各部门：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第三批取消中央指定地方实施行政许

可事项的决定》（国发〔2017〕7号）、《河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取

消和调整一批省政府工作部门行政职权事项的决定》（豫政〔2016〕

78号）、《河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取消一批行政职权事项和清理规

范行政审批中介服务事项的决定》（豫政〔2017〕19号）和《商

丘市人民政府关于取消调整一批行政职权事项和清理规范行政审



- 2 -

批中介服务事项的决定》（商政〔2017〕37号）文件精神，进一

步深化“放管服”改革，经研究论证，县政府决定取消调整一批行政

职权事项和清理规范行政审批中介服务事项。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

下：

一、调整行政职权和行政审批中介服务事项

承接市级行政职权事项 2项（其他职权 1项、公共服务 1项）；

取消行政许可事项 15项，取消行政处罚 16项、行政征收 3项、其

他职权 12项、公共服务 2项；调整行政征收 3项、其他职权 1项、

公共服务 6项；新列入行政处罚 11 项、行政强制 2项、行政确认

9项、公共服务 2项；规范中介服务事项 5项，新列入 2项。

二、严格规范行使行政职权

各部门要严格按照公布的行政职权事项目录行使职权，不得在

目录之外行使或者变相行使直接面对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行政

职权。要及时对权责清单、公共服务事项清单作相应调整，并通过

政府门户网站、网上政务服务大厅向社会公布，方便企业和群众办

事，接受社会监督。

三、加强事中事后监管

各部门要按照国务院、省政府和市政府要求，认真做好取消和

调整的行政职权事项、行政审批中介服务事项的落实工作。对取消

的行政职权，要不折不扣执行，严禁以任何形式截留和变通；对承

接上级下放的事项，要加强业务培训，明确相应的监管措施，确保

承接部门接得住、管得好；对保留的行政职权，要进一步优化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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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化优化办事流程，压缩办理时限，提高办事效率和服务质量；对

依申请政务服务事项，要全部纳入网上政务服务大厅办理，实行“一

窗受理、一网通办、一站办结”。同时，要做好“放管服”配套改革，

加强事中事后监管，防止放管脱节、管理真空、风险叠加，加快政

府职能转变，不断提高政府管理科学化、规范化、法治化水平。

四、加强督促检查

县监察局、县政府督查室、县编办要加强行政职权事项和行政

审批中介服务事项清理规范工作的后续监管，对工作落实情况定期

开展专项督查，强化跟踪问效和行政问责，杜绝明放暗不放、边减

边增等情况的发生，确保“放管服”改革深入推进，取得实效。

全县各部门要不断提高政府管理科学化、规范化、法治化水平，

努力建设法治政府、务实政府、高效政府、廉洁政府和人民满意的

政府。

附件：1.取消和调整的行政职权事项目录

2.新列入的行政职权事项目录

3.承接的市级行政职权事项目录

4.保留的县级行政职权事项目录

5.县级调整规范的行政审批中介服务事项清单

6.保留的县级行政审批中介服务事项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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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 9月 25日

（此件公开发布）

抄送：县委各部门，县人大常委会办公室，县政协办公室，

县人武部，县法院，县检察院。

民权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7 年 9 月 25 日印发


